各位碩二同學:

本學年第二學期畢業口試申請各梯次時間如下：
· 第一梯次在四月二十日前（五月底以前口試者）
· 第二梯次在五月二十日前（六月底以前口試者）

· 第三梯次在六月二十日前（七月底以前口試者）
將論文考試申請書經指導教授簽章認可後，送交林先生。
另有下列事項請配合為盼:

1.論文口試日期自定自辦。場地、器材自行洽借。考前請張貼公告，以便有興趣者前來旁聽。
2.請提醒指導教授務必於規定時間內提出口試申請並送交林先生，俾及早報請學校審核，以進行考試，申請作業僅至六月二十日，論文考試最遲限於七月三十日前舉行。
3.論文手稿依規定應於考前兩星期送交口試委員。
4.口試前一天請準備場地、幻燈機、投影機，及助手；並請指導教授向周小姐領取口試委員餐費、交通費。餐費請給周小姐收據或發票，俾憑報銷。
5.口試委員簽名紙簽一份即可，試後影印以供裝訂論文用。簽名紙上請打上所長姓名。
6.論文考試最遲限於七月三十日前舉行；成績七月三十一日前送達系圖林先生處，論文本與提要，最慢於八月底交。逾期以下學期畢業論。為免提要內容趨於浮濫，提要亦須經指導教授認可並在背面簽章。

7.提出口試申請者，算舉行一次口試，而碩士論文口試二次為限。沒有把握者請勿提出。

8. 數位論文全文一份　直接接洽總圖書館。

9.論文需三份 (交系圖二份（其中報部一份），總圖一份，，辦離校手續時交)。

10.若需畢業各式表格，請直接上本系教務網站下載
論文依規定必須以中文繕寫。(可以電腦打字)。以其它文字書寫者，不受理。

11.口試申請除書面外,另需上http://140.116.34.3/re/網上登錄口試委員及口試題目.

